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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过江和跨海大桥建设的需要，海上救助打

捞、油气开发设备的安装和拆卸需求日益增长，国内企业已经能够开发具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吊钩下载荷从几十吨到最大 12000吨的各类型浮式起重机，然而

对浮式起重机的修理缺乏规范指导。基于此原因，交通运输部交科技函[2016]506

号“交通运输部关于下达 2016年交通运输标准计划的通知”中 将 该 标 准 列 入制

定  项 目 （ 计 划 编 号 JT2016-149），由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上海振华重

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制定推荐性行业标准《港口浮式起重机修理技术规

范》的工作。 

2、主要工作过程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接到标准

制订计划任务后，立即着手进行标准制定工作，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1）2017 年 1 月～2017 年 2 月，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上海振

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成立了标准制订课题组。课题组广泛收集了与

浮式起重机、港口起重机相关的政策法规、标准及有关技术资料。对国内外浮式

起重机修理情况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标准制定的原则、主要依据 及标准制定的方

法。 

（2）2017 年 3 月～2017 年 4 月，工作组收集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中国船级社规范、相关书籍，并进行研读分析： 

GB/T 5905-2011《起重机 试验规范和程序》 

GB/T 5972-2009《起重机 钢丝绳 保养、维护、安装、检验和报废》 

GB 6067.1-2010《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 1部分：总则》 

GB/T 10051.1-2010～GB/T 10051.12《起重吊钩 第 1部分～第 12部分》 

GB/T 14734-2008《港口浮式起重机安全规程》 

GB/T 17496-1998《港口门座起重机修理技术规范》 

GB/T 20776-2006《起重机械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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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2416.1-2008 起重机 维护 第 1部分：总则 

GB/T 31052.1-2014 起重机械 检查与维护规程 第 1部分：总则 

JT/T 99-1994《港口门座起重机试验方法》 

JT/T 295-2008《岸边集装箱起重机修理技术规范》 

JT/T 474-2002《港口轮胎起重机修理技术规范》 

JT/T 563-2004《港口浮式起重机》 

《材料与焊接规范》中国船级社（2015） 

《船舶及海上设施起重设备规范》中国船级社（2007） 

《岸边集装箱起重机构造及维护手册》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7）等。 

（ 3 ） 2017 年 5 月～ 2017 年 8 月，根据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和信息，

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着手标

准起草工作，于 2017 年 7月底提出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2017年 8月，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将该标准制定的征求意见稿，向相关部门、科研院所等单位及专家征求意见。 

3、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德文、严兵、胡贯勇、邱浩梁、赵之栋、沈刚、沈柳

锋、叶建华。上述同志承担的主要工作如下： 

——张德文负责组织标准编写工作 

——严兵、胡贯勇负责组织、协调，并参与标准框架及范围、规范性引用文

件、术语和定义、结构件和零部件的材料、钢结构、专用零部件、通用零部件、

润滑元件和参考文献的编写工作。 

——邱浩梁负责组织参与调研工作、负责标准装配与安装要求的编写工作。 

——赵之栋梁负责组织参与调研工作、负责标准试车验收的编写工作。 

——沈刚、沈柳锋负责组织参与调研工作、负责标准电气设备和安全保护装

置的编写工作。 

——叶建华负责组织参与调研工作、负责标准液压元件的编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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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编制原则 

本标准是对港口浮式起重机零部件维修的一般性指导及其要求，包括机、

电、液、润滑 4个方面，同时，也给出了浮式起重机大修或重要零部件修理或更

换后的试验方法和要求。 

参考收集的标准和一些浮式起重机使用说明书，结合港机类产品修理技术规

范的目录结构进行本规范的制定工作。 

2、标准主要内容的说明  

本标准主要进行了 14个方面的制定：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

义、结构件和零部件的材料、钢结构、专用零部件、通用零部件、液压元件、润

滑元件、电气设备、安全保护装置、装配与安装要求、试车验收、参考文献。 

（1）范围 

相对于标准 GB/T 14734-2008《港口浮式起重机安全规程》和 JT/T 563-

2004《港口浮式起重机》，本规范不再仅限于港口浮式起重机，近海浮式起重机

也同样适用，电力驱动或液压驱动皆可适用。 

本部分适用的范围包括：港口和近海浮式起重机，其它类型的浮式起重机也

可参照使用。 

（2）规范性引用文件 

近几年来，国家和交通行业相继颁布实施了新的标准，本章列出了在本标准

中直接引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如“GB/T 700  碳素结构钢”、“GB/T 712  

船舶及海洋工程用结构钢”等。 

（3）术语和定义 

参考行业内一些通俗的叫法，但是在 GB/T 6974.8-1986《起重机械名词术语 

浮式起重机》未定义的术语，本部分增加了以下常用术语：绞车、缠绕系统、滚

轮、反滚轮、中心回转轴承、吊钩组、圆筒体。 

(4)  结构件和零部件的材料 

浮式起重机需要入级，在设计、施工、试验和验收的全过程，船级社的验船

师都有参与，符合要求之后颁发船级社证书。船级社对于材料有明确的规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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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要求采用船板或船级社认证工厂的供货材料，其它的材料需要船级社的认可。

浮式起重机审图时都会提交一份起重机使用的材料清单供确认，因此修理和更换

时需要满足该清单的要求，与设计图纸保持一致。 

JT/T 563-2004《港口浮式起重机》的 4.4.1 材料章节，与目前实际情况有

所差别，不适用本规范。 

4.1～4.2的要求与 GB/T 14734-2008《港口浮式起重机安全规程》的 4.4 材

料基本保持一致。 

对于一般零部件、主要零部件、重要零部件、锻件、船板、吊钩的材料与标

准进行一一对应，这里没有说明具体牌号，因其需要与退审材料清单和图纸保持

一致。 

(5)  钢结构 

5.1～5.4  等效采用来 GB 6067.1-2010《起重机械安全规程》的 3.9 金属

结构的修复和报废规定。 

5.5  因浮式起重机与岸边集装箱起重机制造的类似，故 GB/T 15361 结构件

的允许偏差也适用本规范。 

5.8  强调焊接修复过程中与焊接工艺评定的关系。 

5.10  焊条、焊丝、焊剂应符合中国船级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规定。 

其它，参考 JT/T 295，基本适用。 

(6) 专用零部件 

对以下浮式起重机专用零部件的修理、更换进行详细的说明。 

专用零部件包括：轨道与压板、滚轮与反滚轮、中心回转轴承、卷筒皮、吊

钩、钢丝绳、滑轮、钢丝绳托辊、制动器、制动盘（轮）、开式齿轮、齿圈（齿

条）传动、销齿传动、减速器、联轴器、液压缓冲器。 

6.1  轨道和压板，前三条参考 JT/T295 的条款；后两条，依据上海振华浮

式起重机的技术要求。 

6.2  滚轮与反滚轮，因其受力大但是速度慢的特点，起重机车轮修理或更

换的部分情况适用。更换后的反滚轮，其与轨道的间隙需要调整，符合设计图纸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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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中心回转轴承，这里指仅承受侧向力的回转轴承，通常是铜合金制

作，运行后会磨损，5%是根据振华的使用经验的总结。 

6.4  卷筒皮，多层缠绕卷筒考虑到正确排绳，会设计和使用特制的卷筒

皮，指的是这种情况。 

6.5  锻造吊钩，浮式起重机通常使用锻造吊钩，这里与国标 GB 10051.3相

一致，报废需要更换的具体数值也保持一致。强调更换的吊钩需要符合《船舶及

海上设施起重设备规范》的规定，与 GB/T 14734 要求保持一致。 

6.6  钢丝绳的报废标准与 GB/T 6972 保持一致；换新的钢丝绳不能随意，

必须与起重机制造商提供的规格一致或经批准；钢丝绳一般要求在船级社认可的

工厂供货或经船检部门认可，具有船级社证书，在船级社规范都有相应的规定，

所以需要保持一致。 

6.7  滑轮和滑轮轴的更换条件，与 GB/T 14734保持一致，装配后的条件与

JT/T 295相同。 

6.8  钢丝绳托辊用于起重机上托起钢丝绳，防止与结构碰擦，常用钢托辊

与高分子材料托辊，表面经常摩擦产生磨损，此处参考 JT/T 717 编写。 

6.9  制动器，包括盘式制动器和带式制动器，参考了制动器供应商提供的

使用说明书和《岸边集装箱起重机构造及维护手册》。 

6.10  制动轮，在浮式起重机的回转机构中使用，参考了制动器供应商提供

的使用说明书和 JT/T 717. 

6.11  开式齿轮，在机构中广泛使用，参考了 GB/T 17496、JT/T 373以及

设计图纸编写。 

6.12  销齿传动，主要用在回转机构的驱动，参考了设计图纸和机械设计手

册编写。 

6.13  减速器，是各机构中的重要部件，包括圆柱齿轮传动、圆锥齿轮传

动、涡轮蜗杆传动，对其修补、更换的条件，安装后的接触要求等进行了描述，

参考 JT/T295和 GB/T 17496、设计图纸进行编写。 

6.14  联轴器，浮式起重机中主要使用齿式联轴器、爪型联轴器、膜片联轴

器、蛇形弹簧安全联轴器，对其更换条件、更换后的技术要求、对中方法进行了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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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液压缓冲器，对其修理、更换的条件以及更换后的技术要求进行了说

明。 

（7）  通用零部件 

对以下浮式起重机通用零部件的修理、更换进行详细的说明。 

通用零部件包括：滚动轴承、滑动轴承、关节轴承、轴承座与油封、轴、

销、键与键槽、花键。 

（8）  液压元件 

对以下浮式起重机液压元件的修理、更换进行详细的说明。 

液压元件包括：液压油箱、液压泵、液压马达、液压控制阀、液压缸、液压

管路、蓄能器（皮囊式）、过滤器、液位温度报警器、液位计、加热器、压力继

电器、冷却器。 

（9）  润滑元件 

浮式起重机大量采用自动润滑系统，因此有必要对以下浮式起重机润滑元件

的修理、更换进行详细的说明。 

润滑元件包括：润滑泵、补脂泵、油位开关、液压换向阀、分配器、润滑管

路。 

（10）  电气设备 

对以下浮式起重机电气设备的修理、更换进行详细的说明。 

电气设备包括：三相交流电动机、交流变频器、电缆、可编程序控制器

（PLC）、上位机（人机交互系统）、高压开关、低压电器、变压器、空调、中心

滑环、滑触线、通讯设备。 

（11）  安全保护装置 

对以下浮式起重机安全保护装置的修理、更换进行详细的说明。 

安全保护装置包括：整机限位、重量传感器、力矩限制器、紧急停止按钮。 

（12）  装配与安装要求 

对以下浮式起重机零部件在修理、更换后的装配与安装要求进行详细的说

明。 

包括以下部分：减速箱、电机、联轴器、制动器、开式齿轮、针销针轮、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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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与反滚轮、中心回转轴承、吊钩、钢丝绳。 

（13）  试车验收 

浮式起重机属于船级社入级设备，因此在大修或重要零部件进行修理或更换

后需要进行试验，以确保修理后的整机性能维持不变。根据上海振华多年来浮式

起重机试车要求和经验以及船级社规范的要求，对于试车前的检查、空载试车、

额定载荷试车、动载试车、试车报告分别进行了说明。 

 (14) 参考文献 

对于许多其他相关的标准和书籍，因为本标准只采用了其有关的内容，而未

直接引用其标准，所以将这些列入“参考文献”中。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无试验或验证分析。本标准涉及浮式起重机的修理和零部件更换要求，以

及修理后的装配和验收要求，对于浮式起重机的设计、制造、使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

社会和经济意义。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标。 

五、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对于特种设备，2013 年 6 月 29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

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2003 年 3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73

号公布根据 2009 年 1 月 24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决

定》，执行修订后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以及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令第 92 号，《起重机械安全监察规定》已经 2006 年 11 月 27 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7年 6月 1日起施行。 

浮式起重机不属于上述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特种设备，但是要求经中国船级

社认证后入级。 

中国船级社是国家的船舶技术检验机构，中国唯一从事船舶入级检验业务的专

业机构，国际船级社协会的正式会员。中国船级社依据国家有关法规和国际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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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为船舶、海上设施及相关工业产品提供技术规范和标准，提供入级检验、鉴

证检验、公证检验、认证认可服务，以及经中国政府、外国（地区）政府主管机关

授权，开展法定检验和有关主管机关核准的其他业务。 

该标准的 4.1、4.2、4.5、4.8、5.10、13.1、13.8 条款均提出需满足中国船级

社相关规范的要求。 

钢结构焊接质量分级要求符合 GB 50205的有关规定。 

高压负荷开关修复后的安装、试验要求符合 GB 50147的有关规定。 

高压动力电缆修复或更换后的验收要求符合 GB 50168的有关规定。 

交流电机修复或更换后的安装与验收要求符合 GB 50170规定。 

空调修理后要求符 GB 50243的有关规定。 

因此，制定后的该标准充分考虑我国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

符合国家、行业管理部门有关政策、法规及标准要求。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目前本标准无重大意见分歧。 

七、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